


的思想，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和开展少年儿童科技发明活动，提高

少年儿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。

２、本届评奖活动包括少年儿童发明作品奖、少年儿童创意

奖、标识（ｌｏｇｏ）设计大赛、十佳园丁奖等。

二、实施要求

１、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等组织单位应高度重视，积极与相关部

门配合，充分沟通。有条件的要做好省级比赛，由组织单位做好

优秀作品的选拔和推荐工作。

２、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等组织单位对参赛作品要认真审核，严

格把关，防止弄虚作假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３、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等组织单位要广泛宣传，充分利用新闻

媒体及其它手段做好组织和宣传报道工作。

三、参赛资格

１、１８周岁（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）以下的在校中小学生

（包括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）均可报名参赛。

２、近两年（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以后）完成的具有新颖性、科学

性和实用性的少年儿童发明作品；具有创新性、先进性的创意

作品。

３、曾参加和获得过本奖项的作品不再参赛。

４、不接受食品、医药类项目以及科学研究论文类作品参赛。

四、申报办法

１、本届活动采用网上和纸质材料两种申报方式同时进行。

各组织单位应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５日前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将本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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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全部申报材料（纸质）邮寄至发明奖组委会，同时应组织完

成网上申报工作，逾期视为放弃。具体申报说明请登录中国宋

庆龄基金会网站（网址：ｗｗｗ．ｓｃｌｆ．ｏｒｇ）查阅。

２、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组织单位可推荐发明类作品 ６０件

（其中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各 ２０件）；创意类作品 １０件；标识类

作品不限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可推荐一名教师作为园丁奖候

选人。

３、各“宋庆龄少年儿童科技发明示范基地”在不占用本省、

市、自治区名额的基础上，可向组织单位上报２件发明作品。

４、参赛选手应按要求逐项填写有关信息，保证其真实、有

效。集体作品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发明人（不得超过三人）的顺序

依次填写。多位辅导教师辅导的作品，只署前两位主要辅导教

师的名字，表格（纸质）中签名处需本人手签。

５、参赛发明作品应按要求填写有关摘要、原理、设计思路和

制作过程等内容，并上传１—２张照片。

６、创意作品按有关要求上报，可以文字、绘画、照片等形式

表达，但要求表述清晰。

７、标识（ｌｏｇｏ）设计大赛和十佳园丁奖的报送按申报表格填

写。

五、评审程序

１、初评

组委会将组织初评委员会对各地申报作品进行网上评审，

从中选出优秀作品推荐入围终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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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公示

组委会将对推荐入围终评的作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示，

公示后确定终评名单。

３、终评

组委会将组织终评委员会对已入围的参赛选手及其作品进

行现场评审和答辩，并根据初评和终评成绩确定最终获奖名单。

六、奖励方式

１、发明作品奖

发明作品设金奖、银奖和铜奖。凡获得金、银、铜奖的发明

人均获得奖牌和奖励证书，并为金奖获得者提供一次到境外进

行交流访问的机会。

２、创意奖

创意作品获奖者均获得奖杯和奖励证书。

３、标识设计奖

标识设计奖设一名最佳设计奖和五名优秀奖，获奖者均获

得奖励证书。

４、十佳园丁奖

主办单位根据推荐教师的事迹评选出“十佳园丁奖”获得

者，并颁发奖杯和奖励证书。

５、组织奖

根据组织单位的申报介绍和获奖情况等评选出优秀组织

奖，并颁发证书。

６、宋庆龄少年儿童科技发明示范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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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在宋庆龄少年儿童科技发明奖活动中成绩突出，在本省、

市、自治区内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学校、少年宫、青少年科技

活动中心等，经申报、考察、评选后授予“宋庆龄少年儿童科技发

明示范基地”称号，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、中国发明协会、中国教

育学会联合署名授牌并颁发证书。

七、时间安排

２００９年１１月—２０１０年３月底　　遴选作品

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—４月１５日 网上申报

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５日—５月１０日 初评

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日—６月２０日 公示

２０１０年６月底前 下发终评决赛通知

２０１０年７月下旬—８月上旬 终评决赛

八、其它事项

１、一名参赛选手最多可申报一项发明作品、一项创意作品

和一项集体作品，多报无效。

２、发明作品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两类。集体作品的奖

励证书填写作者名字。

３、参加终评的学生往返路费自理，食宿费由主办单位承担。

领队、教师等其他人员的食宿及往返路费等自理。

４、由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组织单位统一组织上报的作品，不

得多头选送上报。

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：邓红沁　王　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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